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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度農業金融訓練計畫
民法實務研習班
實施要點
一、指導單位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

二、辦理目的
農業金融專業人才之培訓係百年大業，藉由農業金融經營管理及業務擘畫之經驗傳承，提升農業金融管理及業務人才知能與視野，提升從業人員之專業職能，就職能提升之各項作業內容進行規劃與研討，落實農業金融專業化，達成以農業金融支持農業發展之目標。
依最新修正之民法債編、物權編、親屬繼承編條文及實務解析，從法律面之認識以期避開法律風險，正確引導授信人員之專業職能，以利農漁會相關業務之推動。
三、訓練時間地點

	場次
	地區
	時間
	教室地點

	一
	高雄
	6/2（二）
	鳳山區農會
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24號

	二
	彰化
	7/9(四)
	彰化縣農會
彰化市中山路二段349號


· 本講習係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專案補助，免費參加。
四、訓練班次內容：

	上課

時間
	上課

時數
	課程內容
	講授重點

	0830-1200

1310-1600
	7
	民法實務解析
	民法債編、物權及繼承編實務解析

	1610-1700
	1
	意見交流
	


五、參加對象

1.各級政府農業金融輔導相關人員。

    2.全國農業金庫輔導人員。

    3.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相關人員(適合8職等以上人員)。 
   ＊每單位以二人為限，並依報名優先順序安排上課。
六、報名方式

自即日起至上課前三週，可依據下列方式報名：
 1.各農漁會參加人員填具報名表經總幹事核可後，請指派專責人員至本
   會教育訓練網站「台灣農業人才培訓網」http://edu.ntifo.org.tw「近期
   課程」項下，辦理線上報名登錄（請勿傳真報名），報名表由貴單位留
   存不必寄回。
   2.各級政府、全國農業金庫、農業信用保證基金等單位，請指派專責人員
   依本會提供之帳號、密碼至本會教育訓練網站「台灣農業人才培訓網」
   http:// edu.ntifo.org.tw「近期課程」項下，辦理線上報名。
 3.錄取名額將在本會網站公布並以調訓公函正式通知。
七、其他事項：如遇不可抗力因素，本會保留變更本活動內容及講座、講題
          、時間安排等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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